Conscience 良知 人對良知的定義非常多元化，較普通的是︰內心對善惡的道德意識；神在人內心發出的聲音；或人對道德問題作的判斷。傳統上，良知有兩項因素︰第一種是人對宇宙某些規則或行為原則要共守的認識（英文稱作synderesis，是誤譯希臘文之syneide{sis而來）；另一種是把普通法則應用到特殊情況下的能力（英文稱為conscientia）。我們今天所謂之「良知」，則包括二者。
　　良知是普世人類共有的功能，是神創造人的時候放進人內心的。有些人認為這就是「神的形像」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；保羅認為人人都有一種道德的識別力，連外邦人也不例外，「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，他們是非之心（即良知）同作見證，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，或以為是，或以為非」（羅二15）。人與禽獸不同，因為他具有這種是非之心，它包括人的思想、感情和意志，良知就是它們的導師和審判官。
　　良知具有回顧與前瞻的能力，它為人已做成的行為或感情作判斷，叫人產生罪咎（Guilt{\LinkToBook:TopicID=531,Name=Guilt and Forgiveness}），並意識到悔改的需要。在人採取某一行動之前，它也為我們預作評估，要求我們在清潔的良知下，作出適當的行為。
　　舊約雖然沒有明文提到良知一詞，但整個律法和先知的教訓，均是指到人具有這種是非識別之心。新約就明明說到，良知是屬於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那是人內心對外界的一種判斷力及導引力。
　　良知的問題。人對良知問題提出兩方面的質詢︰弗洛伊德及行為心理學家（參宗教心理學，Psychology of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70,Name=Psychology of Religion}）認為所謂良知者，只是父母及社會規範的內化結果，很多時候是壓迫性的，過分強調有害的罪咎感。對他們來說，良知只不過是社會及心理上的條件反射。這種分析完全不能明白基督教對良知的解釋，是過分執著偏頗一面的良知起源問題。再者，它亦具有「基因謬誤」的問題──指出起源並不等於解釋了它的全部真相。無論怎樣，良知也受到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的影響，它不是無誤的指標，它的決定準則常有不同，在通則下可容讓殊例，而在複雜的情況下，又不常知道什麼是對的。
　　在歷史上，我們看見過良知極其敏銳的時代，人訂立許多要求過分的規則，叫人守無所守、防不勝防。今天的情況卻剛剛相反。新約告訴我們，良心是可以被消滅或減弱的（提前四1～5；弗四19；多一15），基督徒有責任去教育及培養良知（來五14，九9、14，十2、22；林後一12），包括讓自己的良心與外面的道德律一致（如守法）。我們固然不應消滅良心的感動，但也要認清楚，良心不是人道德生活惟一的準則或指引；我們常要以聖經啟示之神的性情，及聖經的教導，和聖靈的指引，來測試良心的引導。在這意義之下，良心才能本於神的恩，和對人的愛來運作。
　　【編按︰今天「良心」成了一個非常個人的藉口；與現代人自我中心的精神相配的是，我們常說，我的良心沒責備，因此我就無愧地這樣或那樣做。英語的良知（或良心）是由兩個字合成的︰con－science，前者是指「共同」，後者可作「認識」。它提醒我們，「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」（羅十二17）這個聖經教訓，意思是，良心的指引不是個人的，它必須與群體的利益相應、配合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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